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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师范大学 
关于学习执行教育部《严禁教师违规收受 

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》的通知 
 

各学院、各独立研究所、机关各部门、各教学辅助单位： 

开展专项整治工作是全省学习讨论落实活动的一项重要任

务，也是今年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。学校下发

了《关于在学习讨论落实活动中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工作的实施方

案》，对专项整治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。其中，违反师德行为作

为专项整治的内容之一，学校要求重点对照教育部《严禁教师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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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》中规定的六种情况，

查找存在问题，集中进行整治。 

为贯彻上级关于开展专项整治工作的有关精神，深入开展师

德师风教育和师德师风自查自纠，加强教师队伍管理和师德师风

建设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，学校要求全校各单位、全体教职

员工认真学习、严格执行教育部《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

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》。 

一、认真宣传学习。各单位要结合学校开展专项整治工作的

要求，组织本单位教职工对教育部《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

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》进行再学习，不留死角，为严格执行

该项规定打好基础。 

二、狠抓责任落实。各单位主要负责人要切实履行治理教职

工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的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领导责任制和

工作机制，全面履行好廉洁教育、宣传引导、完善制度、监督检

查等方面的职责，将教职工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的治理，贯

穿于队伍建设和管理工作的全过程。 

三、紧扣问题整治。各单位要着眼弊革风清，净化教育环境，

敢于“向自我开刀”，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督，严格按照学校专项

整治工作的要求开展自查自纠。对于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

金，违反师德师风的行为，出重拳、下猛药，配合学校纪检监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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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严肃查处和曝光顶风违纪、不收敛不收手的反面典型，形成

震慑。 

特此通知 

 

附件：教育部《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

为的规定》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山西师范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 

山  西  师  范  大  学  监  察  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4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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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 
 

为纠正教师利用职务便利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

不正之风，特作如下规定： 

  一、严禁以任何方式索要或接受学生及家长赠送的礼品礼

金、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财物。 

  二、严禁参加由学生及家长安排的可能影响考试、考核评价

的宴请。 

  三、严禁参加由学生及家长安排支付费用的旅游、健身休闲

等娱乐活动。 

  四、严禁让学生及家长支付或报销应由教师个人或亲属承担

的费用。 

  五、严禁通过向学生推销图书、报刊、生活用品、社会保险

等商业服务获取回扣。 

  六、严禁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其他行为。 

  学校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，带头执行规定，切实负起管理和

监督职责。广大教师要大力弘扬高尚师德师风，自觉抵制收受学

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不正之风。对违规违纪的，发现一起、查处

一起，对典型案件要点名道姓公开通报曝光。情节严重的，依法

依规给予开除处分，并撤销其教师资格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

司法机关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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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：各位校领导 

山西师范大学纪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4 月 2 日印发 

 

 

 


